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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判解   .................................................................................................................  

限定公教人員退休所得上限，減少原得辦優惠存

款金額之規定，違憲？ 

釋字第717號【降低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金額案】 
────────────────────────────────── 
【實務選擇題】 

 

信賴保護原則為法治國原理之內涵之一，歷年來大法官對信賴保護原則亦多有闡

釋，有關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三點之一限制公務人員

退休後以公保養老給付辦理優惠存款之額度之規定，依大法官釋字第717號解

釋，前開規定並未違反信賴保護原則及比例原則，下列有關該號解釋之內容，何

者不正確？ 
(A) 系爭規定僅係適用於其生效後國家與退休公教人員、在職公教人員之間仍繼

續存在之法律關係，並非溯及適用於系爭規定生效前業已終結之事實或法律

關係，系爭規定既非溯及既往之規定，自與信賴保護原則無違。 
(B) 公教人員以系爭規定為信賴基礎，多將優惠存款之利益，納入其退休後之財

務規劃或作為考量自願退休與否之重要因素，在客觀上已具體表現其信賴，

而非僅屬單純之願望，且其信賴利益在憲法上亦值得保護。 
(C) 系爭規定之公益性在於避免優惠存款利息差額造成國家財政嚴重負擔，進而

產生排擠其他給付行政措施預算（如各項社會福利支出），以及造成代際間權

益關係失衡等問題，並兼顧國家財政資源永續運用之目的。 
(D) 衡酌系爭規定所欲達成之公益及退休或在職公教人員應受保護之信賴利益，

系爭規定所採措施尚未逾越必要合理之程度，故未違反信賴保護原則及比例

原則。 
答案：A 
 

 

【解釋要旨】 

一、本解釋採取之審查模式─信賴保護原則及比例原則之操作 
（一） 不涉及溯及既往之法規變動應注意信賴保護原則及比例原則：法規變動（制

定、修正或廢止）時，在無涉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之情形，對於人民既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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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法律地位（本院釋字第五二九號解釋參照）或可得預期之利益（本院釋字

第六○五號解釋參照），國家除因有憲政制度之特殊考量外（本院釋字第五八

九號解釋參照），原則上固有決定是否予以維持以及如何維持之形成空間，惟

仍應注意人民對於舊法有無值得保護之信賴及是否符合比例原則。 
（二） 確立審查不涉及溯及既往之法規變動是否違反信賴保護原則及比例原則之基

本模式：授予人民經濟利益之法規預先定有施行期間者，在該期間內即應予較

高程度之信賴保護，非有極為重要之公益，不得加以限制；若於期間屆滿後發

布新規定，則不生信賴保護之問題。其未定有施行期間者，如客觀上可使規

範對象預期將繼續施行，並通常可據為生活或經營之安排，且其信賴值得保

護時，須基於公益之必要始得變動。凡因公益之必要而變動法規者，仍應與

規範對象應受保護之信賴利益相權衡，除應避免將全部給付逕予終止外，於

審酌減少給付程度時，並應考量是否分階段實施及規範對象承受能力之差

異，俾避免其可得預期之利益遭受過度之減損。 
二、系爭規定是否違反信賴保護原則及比例原則之審查 
  Step1：系爭規定未涉及禁止溯及既往之原則 

1. 不真正溯及既往無涉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按新訂之法規，原則上不得

適用於該法規生效前業已終結之事實或法律關係，是謂禁止法律溯及既往

原則。倘新法規所規範之法律關係，跨越新、舊法規施行時期，而構成要

件事實於新法規生效施行後始完全實現者，除法規別有規定外，應適用新

法規（本院釋字第六二○號解釋參照）。此種情形，係將新法規適用於舊

法規施行時期內已發生，且於新法規施行後繼續存在之事實或法律關係，

並非新法規之溯及適用，故縱有減損規範對象既存之有利法律地位或可得

預期之利益，無涉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 
2. 系爭規定僅適用於現仍繼續存在之法律關係而非真正溯及既往：系爭規定

以退休公教人員每月退休所得不得超過依最後在職同等級或同薪級人員現

職待遇計算之退休所得一定百分比之方式，對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

設有上限，使其原得以優惠利率存款之金額，於系爭規定發布施行後減少，

致其退休後之優惠存款利息所得顯有降低；同時亦減損在職公教人員於系

爭規定生效前原可得預期之相同利益。惟系爭規定僅係適用於其生效後國

家與退休公教人員、在職公教人員之間仍繼續存在之法律關係，並非溯及

適用於系爭規定生效前業已終結之事實或法律關係。況且退休公教人員依

據系爭要點辦理優惠存款，係以定期簽約方式辦理，對於已簽約而期限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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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至之部分，並未一體適用系爭規定。核諸上開說明，系爭規定之適用，

尚無涉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 
  Step2：公教人員對系爭規定有值得保護之信賴利益 

 系爭要點一、二（下併稱系爭要點）並未訂有實施期限，且其實施迄九十

五年修正增訂系爭規定，歷時已久，客觀上可使規範對象預期將繼續施行，

公教人員不免將優惠存款作為其繼續服務與否之考量。且公教人員退休

後，多數無法如退休前按月領取相同額度之薪給，故符合優惠存款資格之

公教人員於退休時，因有系爭要點之規定，多將優惠存款之利益，納入其

退休後之財務規劃或作為考量自願退休與否之重要因素；尤其於面臨一次

領取或按月領取退休金之選擇時，亦必然以此為其計算比較之基礎，從而

應認得享優惠存款之退休公教人員就系爭要點所提供之優惠存款措施，在

客觀上已具體表現其信賴，而非僅屬單純之願望，其信賴利益在憲法上亦

值得保護。 
  Step3：系爭規定變動之公益目的 

 系爭要點自六十三年訂定以迄於九十五年修正，已逾三十餘年，國家各項

社經發展、人事制度均有重大變動，公教人員之待遇、退休所得亦皆已大

幅提升。且此期間之經濟環境與市場利率變動甚鉅，與優惠存款制度設計

當時之情形亦有極大差異。加以退撫新制之實施，產生部分公教人員加計

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利息之退休所得偏高之不合理現象。系爭規定係為

處理此種不合理情形，避免優惠存款利息差額造成國家財政嚴重負擔，進

而產生排擠其他給付行政措施預算（如各項社會福利支出），以及造成代

際間權益關係失衡等問題（銓敘部一○○年一月七日部退二字第一○○三

三○三一七一號函所附說明書及教育部九十九年九月一日台人（三）字第

○九九○一三六五三五號函參照）。且系爭規定亦有兼顧國家財政資源永

續運用之重要目的。故系爭要點之訂定確有公益之考量。 
  Step4：信賴利益與系爭規定所追求之公益衡量 

 又系爭規定並未驟然取消優惠存款，而係考量優惠存款之制度，其性質本

為對公務人員於退休金額度偏低時之政策性補貼，而非獨立於退休金外之

經常性退休給付，始修正為一般退休制度應含之所得替代率，並納入高低

職等承受變動能力之差異，暨參酌國際勞工組織所訂退休所得之所得替代

率，設置所得上限百分比，以消除或減少部分不合理情形，緩和預算之不

當排擠效果。衡酌系爭規定所欲達成之公益及退休或在職公教人員應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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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之信賴利益，系爭規定所採措施尚未逾越必要合理之程度，故未違反信

賴保護原則及比例原則。 

【理由書分析】 

本號解釋涉及非溯及既往法規變動之信賴保護原則與比例原則之違憲審查，相

較於以比例原則或平等原則之熟悉操作，本號解釋是一種新的審查模式建立，建議

各位記住其審查模式，以作為考場上重要的解題工具之一。但如同基本權侵害比例

原則之操作或是平等權之審查模式，學說上亦尚有許多不同之見解，本號解釋諸多

大法官於其協同意見書中，亦提出下列不同於本號解釋之審查模式，請各位參考

後，務必記住至少一種自己可以理解，並易於考試上操作之模式。 
一、林錫堯大法官――不真正溯及既往法規之兩層次審查模式 

（一） 第一層次：審查新法規是否因違反信賴保護原則或比例原則而違憲，致應予

宣告失效或定期失效 
1. 信賴保護原則部分：「法規變動所追求之公益」與「受規範對象因法規變

動之適用而不利於其信賴利益」（信賴基礎+信賴表現+值得保護之信賴）

→何者較具優越價值？ 
2. 比例原則部分：適合性（新法是否適合達於公益目的）+ 必要性（新法是

否為達成公益目的所必要） 
 違憲情況（宣告失效或定期失效）：信賴利益比法規變動之公益較具優越

價值；或新法之內容不適合達成法規變動之公益目的；或新法並非達成法

規變動之公益目的所必要 
（二） 第二層次：審查立法者是否有另定過渡條款或其他合理之補救措施之立法義

務（基於信賴保護原則所生之義務） 
1. 是否有另定過渡條款或其他合理之補救措施之立法義務？信賴利益受不利

影響之程度，衡諸法規變動公益之重要性，顯較輕微，而可合理期待其忍

受者無立法義務；其餘情況都有。 
2. 立法者之補救措施是否足以達成「在實現重要公益必要範圍內保護規範對

象信賴利益」之目的（立法者之形成空間） 
 如立法者未盡立法義務，應規定而未規定，則基於信賴保護等原則，司法

機關於法律容許漏洞補充之範圍內，即應考量如何補充合理之過渡條款或

其他補救措施。 
二、湯德宗大法官――信賴保護原則之操作（兩層審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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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層：概略的利益衡量（信賴保護與法律不溯既往） 
 法規變動所欲追求之公益v.人民信賴法規存續之信賴利益 
 當法規變動不涉（真正）「溯及既往」（而屬不真正「溯及既往」）者，雖可

「推定」法規變動所欲追求之公益大於人民信賴法規存續之信賴利益，而允許

法規之變動；但如具有信賴利益之人民能舉證其信賴利益大於國家變動法規所

欲追求之公益者，仍應例外地禁止法規之變動。 
（二） 第二層：細緻的利益衡量（信賴保護原則與比例原則）――是否採取適當之

保護措施？行政機關須按信賴利益之高低，進一步區分「跨越新、舊法施行期

間之繼續性事實或法律關係」，並採取不同緩衝效果的信賴保護措施，始符合

比例原則之精神。 
三、陳新民大法官 

（一） 應確定所侵犯的基本權利及影響的重要性為何→援引比例原則檢驗之理由 
 信賴利益本身並未創設出一種基本權利，反而是依附及融入在其他憲法原則之

中（例如比例原則）。信賴利益的發揮功能在於保障私益，其能否發揮防衛功

能也在於所護衛的標的?人民基本權利種類以及其重要性與否，新的法規範若

侵犯到由舊法所創設的法律地位係受基本權所保障時，當可援用比例原則來檢

驗，故對人民極重要的法益造成影響的高低，其信賴利益的密度與質量也會隨

之加重。 
（二） 對新法制定的公益性份量與排斥舊法秩序（包括信賴利益在內）的程度、範
圍及是否有替代或過渡條款制定之必要（即比例原則的適用）。 

【關鍵字】 

公保養老給付、信賴保護原則、比例原則。 

【相關法條】 

憲法第23條、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3點之1。 


